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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中上游航段船舶夜航安全分析及管理建议
——以富春江船闸至梅城三江口航段为例

张�磊
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浙江�杭州�310011

摘�要：为了提升钱塘江中上游航段船舶夜航安全水平，以富春江船闸至梅城三江口航段为例，通过航行水

域、船员素质、管理服务三个因素对船舶夜航安全存在的影响进行分析。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相关管理建议：

加强船员现场监管、强化非现场监管、推进驾驶台船载监控安装、提升船员助航设备应用能力、逐步提高内河船员

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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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年11月富春江船闸扩建改造工程开工，通航条
件受限，钱塘江中上游金华、衢州港区以及杭州西部县

区货物主要通过陆上运输。自2017年富春江船闸改造通
航后，浙西航道迈入“黄金时代”，杭州港建德港区吞

吐量2023年达到1780万吨，金华港、衢州港吞吐量也大
幅度上升，富春江船闸过闸船舶总载重量2928万吨。为
满足船舶通航需求，富春江船闸于2020年调整为24小时
调度制，船舶夜航安全监管压力增大。富春江船闸二线

船闸工程也已列入“十四五”规划，建成后年双向最大

货运通过能力可达4580万吨，富春江上游航段夜航船舶
数量将会倍数增长。为提高船舶夜航安全管理水平，对

近年来富春江上游航段夜航安全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

探索完善管理措施。

1��航道夜航概况

1.1  航道概况
富春江船闸至梅城三江口航段（以下统称富春江上

游航段）处于钱塘江中上游航道，该航段全长26.63公
里，干线航道定级技术等级Ⅴ级，现状技术等级Ⅲ级，

属于库区航段，航道宽度300至400米不等，水流相对平
稳，两岸为山体峡谷，有“小三峡”之称。

1.2  通航条件
富春江上游航段通航条件相对优越。第一，通航船

舶种类较为单一，通航货运船舶总吨位600总吨以下，
两岸无港口码头，夜间渔船作业较少，经过近年来管理

部门的常态化整治基本实现“三无”船舶动态清零。第

二，航道条件较好，航道江面水域开阔，水深5至40米，
水流平稳（除汛期行洪外），峡谷段风浪影响较小[1]。

1.3  夜间船舶通航情况
自2020年1月1日起富春江船闸实行24小时工作制，

该航段实行船舶夜航。据管理部门统计2020年至2023年
过闸船舶量分别为26315艘次、33401艘次、41124艘次，
52083艘次，过闸量程逐年上升趋势，现阶段日均调度
船舶在140艘次左右，日均调度14闸次，夜间18:00至次
日5:00，平均调度7闸次，夜间通航船舶数量在70艘次左
右。自该航段实行夜航后，事故率较以往也有所上升，

2020年至2023年富春江上游航段夜间共发生事故18起，
其中碰撞事故13起，触碰事故5起。按事故原因统计，船
员操作失误引发事故占比72.2%，设施设备故障引发事故
占比27.8%。
2��夜航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2.1  航行水域因素
2.1.1  山区夜间环境对视觉影响
山区航道在夜间环境下，视觉受月光的亮度影响显

著，岸线背向月光一边的山峰会有阴影倒映在水中，当

船舶航经时，常会误认为有危险而偏离航道，容易对物

标的实际位置及周围环境做出错误判断。

2.1.2  大雾天气影响
富春江上游航段冷水水域夜间大雾频次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船舶操纵。夜间较白天容易起雾，在夜晚或

清晨，地表温度下降，而江水温度相对较高，这样的温

差造成了江面上方空气的快速冷却形成雾气，并且冷水

水域风力较小，低风力会使雾气停留在江面上，容易形

成较浓的雾。冷水水域大雾出现频次最高的时段是夜间4
时至7时，夏季大雾频次明显低于春、秋、冬三个季节。

2.1.3  富春江船闸下游枯水期影响
富春江船闸下游每年10月至次年1月进入枯水期，

通航富余水深受到限制，白天基本不进行调度，夜间钱

塘江涨潮船闸下游达到通航条件后限水位调度。枯水期

对船闸过闸效率影响较大，部分船舶为了能够优先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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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室，在船舶夜航途中追越、上游引航道停靠抢档，使

得发生水上交通安全事故风险提高。目前，钱塘江航道

（杭州段）“四改三”工程已投入建设，将原先500吨级
的四级航道提升为1000吨级的三级航道，工程完成后富
春江船闸下游通航环境也将进一步提升，今后船舶通航

受枯水期影响的因素将会逐渐消除[2]。

2.1.4  助航标影响
富春江上游航段共有11处航标灯，设于两侧山体岸

基。航标灯易被树木枝叶遮挡，导致夜间某些角度无法

看清航标灯灯光信号，春夏两季树木生长茂盛时遮挡情

况尤为明显。日常通过夜间航道巡查发现遮挡问题后需

报林业部门由其对遮挡枝叶进行处理，但由于富春江属

于天然景区，林业部门不宜对航标灯附近树木进行大幅

度修整，春夏两季修整频次较高。

2.2  船员素质因素
2.2.1  缺乏必要技能和安全意识
内河水上交通船员的安全培训和教育较为薄弱。第

一，部分船员缺乏基础安全理论知识，他们不了解船舶

的安全操作规范、设备操作规程，突发应急处置流程、

避碰规则等，遇到问题是无法有效处理；第二，部分船

员安全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在富春江段弯道夜航

时为了节省燃油未能按照航行规则航行，忽视了安全风

险。第三，部分船员不具备必要的航行技能和经验，他

们没有经过正规院校的系统学习，普通船员通过短期培

训考试后升级为高级船员，缺乏实际操作经验以及相应

的培训和教育，导致一些船员缺乏专业技能及处理突发

事件的经验，难以有效应对紧急事件[3]。

2.2.2  助航设备应用能力低
杭州航区船舶安装AIS时间较迟，起步较晚，船员

对于AIS的应用能力偏低。AIS提供的信息包含船舶的类
型、位置、航向、航速等，可以对比分析本船舶与目标

船舶，根据监控信息求解船舶之间的速度矢量三角形，

生成具有参考价值的避碰信息，并且受水流、气象等条

件影响较小，性能稳定准确度高，特别适用于山区复杂

航段、夜间特殊环境下助航使用。但是，实际上内河船

员并不具备AIS的应用能力，不了解AIS的作用，有部分
船员甚至认为安装AIS只是为了管理部门监管需要，保持
开启状态就行，目前AIS在内河船舶使用中并未发挥在船
舶航行避碰方面的重要作用。

2.3  管理服务因素
2.3.1  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
内河小型船舶多为夫妻船、家庭船，配员2至3人不

等，大多夫妻双方同时在船，普遍配员情况由丈夫担任

驾驶员或船长，妻子担任轮机员或普通船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要求，600总吨以
下船舶附加规定：连续航行作业超过10小时，须增加驾
驶员1人。但现行内河航运形式下，配员附加规定很难做
到，长时间航行容易产生疲劳，部分船舶存在夫妻轮流

单独驾驶，特别是到了夜间大幅度增强了船舶的安全风

险。不具备驾驶资格的船员驾驶船舶时，船长或驾驶员

也未在旁监督指导，船长或驾驶员存在履职不到位，该

现象目前杭州港区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监督[4]。

2.3.2  夜间监管力量薄弱
目前富春江船闸采用预申报机制，船舶上行通过富

春江上游航段三都大桥附近可进行船舶预申报排队，部

分船舶利用机制漏洞，装卸货后在港口水域附近停留，

排队序号快轮到调度时提前下行至三都大桥确认申报，

中途不在检查点做停靠，该类船舶多为存在配员问题或

者装载货物吃水超过船闸限制吃水。夜间由于检查站点

监管人员力量相对薄弱，无法准确核查出该类船舶。

2.3.3  安检能力亟待加强
交通系统近些年体制改革，专业的船检人员分流严

重，现阶段执法部门安检人员大多不是专职安检员，船

检规则专业知识欠缺，在检查中对船舶证书、助航设

备、灯光信号、消防救生等方面检查较多，而对船舶结

构强度、稳性、主机动力设备、操纵设备等无从下手和

不敢检查的现象，检查质量达不到目的。杭州港区目前

还存在不少老旧船舶，船龄对水运安全有直接影响，船

龄越大越要加大维护和监管，但显然现阶段执法部门的

安检能力还达不到要求。

3��安全管理建议

3.1  加强船员现场监管
第一，检查内河船员的履职能力，安全事故的发生

人为因素占主要部分，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管中要转变固

有检查模式，加强船员适任检查，重点检查船员的航

行安全知识、对重要设施设备操作熟练度，模拟场景考

察船员的应变反应是否正确得当；第二，不能一味突出

“管理”而淡化“服务”，检查过程中发现船员违法行

为，做好“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分析安全危害影响，

提升船员安全意识；第三，定期通报典型安全案例，督

促水运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强企业内部船员安全教育培训。

3.2  强化非现场监管
强化非现场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阶段执法

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非现场执法人员通过航道视频监

控、GIS船舶轨迹，进出港报告系统、港易通等非现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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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平台，排查异常行为船舶，采取现场非现场联动模式

精准开展执法，消除隐性违法行为。同时，非现场的全

覆盖监管，也可以起到震慑作用，打消部分船员的违法

侥幸心理，维护行业秩序。

3.3  推进驾驶台船载监控安装
推进船舶装载摄像头，连入管理部门监管终端，仅

限船舶航行状态时开启的设定，也不涉及船员停泊状态

在驾驶室休息时的隐私。配载船在监控有以下好处：第

一，可以通过监控可核查船员是否具有驾驶资质，避免

出现无证驾驶或者人员等级不符合配员要求这类严重影

响船舶安全航行的风险；第二，便于事故调查处理，船

舶在发生事故后可以根据航行监控记录，核查船员在应

急情况下的操作是否符合避碰规则，有无危险操作扩大

事故影响，有无主动采取措施减少事故发生后的不利影

响；第三，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监控内查看船员是否存在

疲劳驾驶的情况，及时提醒船员至安全水域停泊休息，避

免因疲劳驾驶产生安全事故；第四，监控的设置在一定

程度上也能防止船员酒后驾驶船舶，规范驾驶行为。

3.4  提升船员助航设备应用能力
AIS在船舶避碰中具有突出的应用价值，可以提升

对船舶的识别、跟踪及安全管理能力，减少恶劣天气航

行风险，帮助船舶驾驶人员主动避碰，实现安全航行目

标，极具有推广价值。为了逐步提升内河船员AIS设备的
应用能力，需要培训机构、发证机构、管理部门通力合

作。首先，船员培训机构应加强船员培训管理，以实操

为导向，强化船员AIS理论及实操应用水平培训。其次，
发证机构应优化船员考试管理模式，提高实操考试质

量，加入设备应用模块的实操考试。最后，管理部门应

针对现有船员进行进一步应用普及，可通过在锚泊服务

区船员休息室内播放AIS应用教程、执法人员检查过程中
演示操作等方式提升现有船员的应用水平。

3.5  逐步提高内河船员从业门槛
造成内河船员队伍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先天基础

薄弱而后天又缺乏系统学习和训练的人员是目前内河船

员队伍的主力，高等院校航运技术人才大多流向海船，

现阶段从事内河运输的船员存在年龄大、文化水平低、

专业技能不能满足航运发展的要求。在数字航运时代内

河船员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由于技能更新和变化的

速度加快，留给内河船员的培训窗口期越来越短；第

二，由于数字化技能对船员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理解反应

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数字化技能的门槛将高于传

统的操作性技能；第三，软技能需要融入教育过程进行

长期潜移默化式的培养，但目前专门针对软技能的评估

和培训却仍处于萌芽状态，内河船员需要学会自我提升

软技能。因此提高内河船员从业门槛，让学习能力强的

从业者进入很有必要[5]。

3.6  组建专业的安检队伍
船舶安全检查作为管理部门执法的一种手段，在水

上安全监管和水运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凸显。

管理部门可以针对性开展安检业务知识培训，安检技能

培训、实操演练，先培养一批基层业务骨干，再以骨干

传帮带形式逐步提高整体安检队伍专业素质。另外，管

理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应奖励政策，鼓励职工考取注册验

船师证书，提升职工主动性。

4��结语

钱塘江中上游航段船舶夜航安全工作关系着水运振

兴和发展，管理部门应结合实地情况分析各类影响因

素，不断完善安全管理措施，提升管理效能，减少船舶

夜间航行事故风险，保障船舶夜间安全通航过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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